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

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〈学校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防控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(区)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

体办，局属学校、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

学校:

现将省教育厅关于转发《教育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

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县区、中小学校（幼

儿园）结合防疫工作实际，并结合以下工作要求，进一步细

化工作方案，精准落实防控措施，最大程度维护校园防疫安

全，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教育教学产生影响。

一、加强健康监测。开学前一周，各县区、中小学校（幼

儿园）每日要对全体师生开展发热、干咳等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症状监测，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等症状时，及时

采取相应措施，不得带病工作和学习。各县区要选择中学和



小学各 1 所（市直学校选择 2 所中学）开展哨点监测，动态

分析中小学生新冠病毒感染变化趋势。开学后要严格落实晨

午检制度、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、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

度等，提高疾病监测预警信息化水平。

二、加强个人防护。各县区、中小学校要以多种形式开

展健康教育，引导师生树牢并自觉践行“健康第一”理念，

做到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。坚持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通风

等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加强身体锻炼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，提

升健康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。开学后如果校内发生疫情，要

及时采取减少人际接触、强化个人防护、短期内实施线上教

学、学前教育机构临时关停等措施。个人感染新冠病毒后，

坚持非必要不外出，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，不参加

聚集性活动。

三、加强疫情防控培训。开学前各县区、中小学校要组

织相关人员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培训，重点培训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“乙类乙管”应对准备措施，包括疫苗接种、药物储备、

检测策略、疫情监测、宣传引导及重点人群、重点场所防控

等内容，确保“乙类乙管”各项要求落实落细。

四、加强医疗防护物资储备。各县区、中小学校要储备

适量的口罩、消毒用品、安全测温设备等常用防疫物资，防

疫物资要保有 2 周以上的储备量，并在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

的统筹下，建立稳定保供渠道，保证应急情况下足用适用。

五、加强疫苗接种。各县区、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寒假



窗口期，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苗接种工作，积极配合属

地防控部门安排，做好组织动员，推动符合接种条件的学生

和教职员工尽早完成第二剂次加强针免疫接种。

六、加强公共卫生整治。开学前各县区、中小学校要积

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落实校园内公共区域卫生管理制度和

消毒制度，保持教学区域、宿舍、公共卫生间等场所空气流

通，尽量减少使用无自然通风的室内密闭空间。校门口要摆

放消毒用品，外来人员进出时做好消毒。

七、做好人文关怀。各县区、中小学校要密切关注师生

思想动态，引导师生正确认识防疫政策措施，增强士气和信

心。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，及时

化解学生恐慌、焦虑等负面情绪，营造生动活泼、健康向上

的校园氛围。

附件：省教育厅关于转发《教育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

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防控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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